项目需求书

一、工作目标

（一）广州市就业驿站工作效果评估达到指定等级。按照广州市就业驿站的标准和要求开展18个街道就业驿站服务工作，完成广州市就业驿站指标，评估结果等级在三星以上（含三星）。
（二）依托项目促成就业人数达到目标值。通过实施本项目，为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以下简称“重点群体”）及其他劳动者提供就业创业服务，促成就业不少于5500人。

（三）协助达成就业目标。通过实施本项目助力海珠区达成“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人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和困难高校毕业生100%就业等就业目标。

二、服务周期

2026年2月16日-2027年12月31日
三、服务内容

依托项目运营全区18个街道就业驿站，并提供以下服务：
（一）劳动者服务

1.摸查辖内重点群体就业服务需求并按照人社部门有关工作要求提供相关公共就业服务，并在广东省集中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一体化信息系统平台登记服务信息。
2.通过现场接待、线上预约等方式为劳动者提供政策宣传、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培训指引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指引等服务。

3.了解重点群体和劳动者的创业意向和需求，向有创业需求者推介海珠区“123”创业哺育行动。

（二）用人单位服务

摸查用人单位服务需求，提供发布岗位、组织招聘、用工匹配、就业政策介绍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指引等就业服务；协助区人社局、街道开展重点企业用工保障服务。
（三）就业主题服务

1.“就业陪伴”个案帮扶。与求职失业人员建立专业关系，通过分析个人生理、心理、家庭情况以及社会环境带来的影响，识别就业核心问题和需求，制订和实施“一人一策”帮扶计划，实施职业方向选择、求职指导、技能提升、岗位推荐、就业后跟踪等全流程精准辅导。

2.“求职导航”职业指导活动。结合职业指导讲座、求职训练营等形式，开展涉及行业分析、职业规划、简历优化、礼仪指导、模拟面试和求职心理辅导等职业指导活动。

3.“摊玩海珠”轻创辅导活动。结合创业沙龙、创业辅导等形式开展涉及创业政策、营销策略、摊位布局等培训指导，组织开展创业集市活动。

4.其他就业创业活动。根据服务需求提供技能培训、就业实训、宣讲会等就业创业活动。

（四）驿站运维宣传
负责街道就业驿站的日常运营与维护工作，配备专业人员，规范开展就业创业服务，完成各项服务项目，统一服务标准。按规定及时高效落实驿站的服务宣传、信息报送、活动组织、数据统计等各项工作。

（五）服务支持

1.信息技术支持。应用AI智能语音、短信平台等信息技术协助开展失业人员跟踪联系工作。

2.能力提升支持。建立工作人员定期培训机制和督导机制。项目团队定期开展内部培训；服务提供方配备专业督导对项目团队定期开展专业服务指引，做好专业支持和服务保障工作。

（六）其他响应服务

1.在确保完成就业驿站服务的前提下，协助开展其他就业工作。
2.在服务周期内，协助做好就业失业监测，快速响应行业性、区域性及规模性失业突发事件，及时做好受影响人员就业服务对接。

四、服务指标

服务指标按自然年划分，其中2026年服务周期为2月16日至12月31日；2027年服务周期为1月1日至12月31日。

	序号
	项目
	指标内容
	指标要求
	备注

	1
	劳动者服务
	摸查辖内重点群体就业服务需求并按照人社部门有关工作要求提供相关公共就业服务，并在广东省集中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一体化信息系统平台登记服务信息。
	1.重点群体跟踪联系按实际数量开展。
2.2026年对有就业需求的重点群体提供岗位推荐等服务不少于2万人次，促成就业不少于2440人；2027年不少于2.2万人次，促成就业不少于2720人。
	跟踪联系数据参考：2024年重点群体跟踪联系数量为33.38万人次；2025年1-8月为33.11万人次。

	
	
	通过现场接待、线上预约等方式为劳动者提供政策宣传、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培训指引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指引等服务。
	服务不少于1800人次/年。
	

	
	
	了解重点群体和劳动者的创业意向和需求，向有创业需求者推介海珠区“123”创业哺育行动。
	结合实际提供。
	

	2
	用人单位服务
	摸查用人单位服务需求，提供发布岗位、组织招聘、用工匹配、就业政策介绍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指引等就业服务；协助区人社局、街道开展重点企业用工保障服务。
	1.服务不少于1800家次/年，链接企业资源不少于50家/年。
2.协助街道在广东省集中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一体化信息系统发布岗位信息不少于6300条/年（每个驿站不少于350条/年）。
3.协助区、街举办招聘活动不少于108场/年（每个驿站6场/年）。
	2026年各就业驿站岗位发布、招聘会活动统计周期为1月1日-12月31日

	3
	就业主题服务
	开展“就业陪伴”个案帮扶
	2026年促成就业不少于160人/年；2027年促成就业不少于180人/年。
	

	
	
	开展“求职导航”职业指导活动、“摊玩海珠”轻创辅导活动，以及其他就业创业活动。
	不少于72场/年。
	

	4
	驿站运维宣传
	在市级及以上电视、报纸媒体等主流媒体发稿，正面宣传海珠就业公共服务创新品牌。
	不少于4篇。
	同一内容主题的新闻报道算作1篇。

	
	
	从情感支持、就业帮扶、技能提升、就业供需匹配等多个维度总结示范和优秀案例，作为就业服务成果集对外发布。
	不少于18个/年。
	

	5
	服务支持
	信息技术支持。
	应用AI智能语音、短信平台等信息技术协助开展失业人员跟踪联系工作。
	

	
	
	能力提升支持。
	1.内部培训不少于6次/年。
2.配备不少于2名专业督导，定期开展专业督导服务。
	


五、人员安排

配备一支不少于32人的全职项目运营团队，包含项目总部5人、驻点就业驿站工作人员20人、就业驿站服务助理7人（可安排“妈妈岗”）。其中，持有中级社会工作师证书且拥有5年以上社会工作服务经验人员不少于5人，持有助理社会工作师证书人员不少于15人，持有职业指导师证书、人力资源管理师职业资格证书、劳动关系协调员技能等级证书之一人员不少于3人。所有人员必须与服务提供方建立直接劳动关系，具备相应专业技术资格（职称）或职业技能水平证书。专业运营团队的全职人员不得兼职其他项目，要符合“四有”的要求，即有工资、有社保、有合同、有全职到岗。

六、经费预算

本项目运营经费为额定经费，合计643.5万元（大写陆佰肆拾叁万伍千元整）人民币。


